
壹
、
存
證
信
函

一 

存
證
信
函
的
意
義

存
證
信
函
全
名
是
﹁
郵
局
存
證
信
函
﹂
，
顧
名
思
義
，
就
是
經
由
郵
局
證
明
﹁
發
信
日
﹂
、
﹁
收
信
日
﹂
、

﹁
發
信
內
容
﹂
的
證
明
函
件
。
根
據
郵
件
處
理
規
則
第
三
十
四
條
：
﹁
掛
號
信
函
交
寄
時
，
加
付
存
證
相
關
資
費
，

依
中
華
郵
政
公
司
規
定
方
式
繕
寫
，
以
內
容
完
全
相
同
之
副
本
留
存
郵
局
備
作
證
據
者
，
為
存
證
信
函
。
﹂

存
證
信
函
最
常
運
用
於
解
除
契
約
、
終
止
契
約
、
意
思
表
示
撤
銷
、
承
認
、
抵
銷
等
情
況
。
當
民
眾
發
生
法
律

糾
紛
時
，
法
院
一
律
以
證
據
認
定
的
事
實
做
為
法
律
判
決
的
基
礎
，
存
證
信
函
即
為
文
書
證
據
，
是
具
有
法
律
效
力

的
文
件
。

二 

存
證
信
函
的
功
能

一
般
信
函
沒
有
第
三
人
可
以
做
證
，
但
存
證
信
函
載
有
寄
件
人
、
收
件
人
、
發
件
時
間
等
資
訊
，
因
此
不
會
造

成
口
說
無
憑
的
情
形
；
將
來
如
果
有
所
爭
議
時
，
寄
出
的
存
證
信
函
就
是
最
好
的
呈
堂
證
供
。
因
此
，
存
證
信
函
最

主
要
的
功
用
在
於
達
成
法
律
上
﹁
證
據
保
存
﹂
、
﹁
告
知
﹂
及
﹁
防
患
未
然
﹂
等
效
益
。

許
多
民
事
、
刑
事
案
件
在
上
法
庭
前
，
只
要
當
事
人
能
在
適
當
時
機
寄
出
存
證
信
函
，
無
論
是
主
張
個
人
的
權

利
、
表
明
立
場
、
陳
述
事
件
發
生
始
末
，
或
是
通
知
、
催
告
、
警
示
對
方
，
只
要
足
以
證
明
寄
件
人
何
時
寄
發
信

職
校
國
文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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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、
收
件
人
何
時
收
件
，
在
時
間
上
的
證
據
力
，
都
是
確
定
且
有
效
的
，
因
為
時
效
的
遵
守
與
否
，
往
往
是
法
律
關

係
是
否
生
效
的
重
要
條
件
。
當
對
方
收
到
存
證
信
函
時
，
就
足
以
證
明
寄
件
人
已
完
成
意
思
表
示
︵
或
通
知
︶
，
故

存
證
信
函
能
發
揮
其
證
據
的
功
能
。

三 

存
證
信
函
的
撰
寫
要
點

存
證
信
函
用
紙
在
郵
局
即
可
購
得
，
若
親
筆
撰
寫
，
須
注
意
字
跡
明
顯
端
正
；
亦
可
至
中
華
郵
政
全
球
資
訊
網 

︵http://w
w

w.post.gov.tw

︶
下
載
存
證
信
函
檔
案
，
以
打
字
方
式
輸
入
文
字
，
並
依
存
證
信
函
使
用
說
明
，
完
成
書
寫
。

!
 

﹁
寄
件
人
﹂
、
﹁
收
件
人
﹂
與
﹁
副
本
收
件
人
﹂
欄
：
在
﹁
寄
件
人
﹂
與
﹁
收
件
人
﹂
的
欄
位
，
應
分
別
寫
出
自

己
與
對
方
的
姓
名
、
地
址
，
最
好
也
寫
明
自
己
的
聯
絡
電
話
，
以
方
便
對
方
聯
繫
。
﹁
副
本
收
件
人
﹂
的
欄
位
可

寫
上
相
關
的
人
或
機
構
，
如
果
沒
有
利
害
關
係
人
需
要
通
知
，
就
可
以
不
用
寫
。

@

﹁
本
文
﹂
欄
：

1
 

每
張
存
證
信
函
的
本
文
欄
位
共
計
十
行
，
每
行
二
十
格
，
若
包
括
標
點
符
號
在
內
，
每
張
可
寫
二
百
個
字
。

2
 

存
證
信
函
的
書
寫
與
一
般
作
文
不
同
，
完
全
不
須
空
格
，
且
須
從
第
一
格
開
始
寫
起
，
每
格
限
寫
一
字
︵
英

文
、
數
字
、
標
點
符
號
亦
同
︶
。

3
 

依
據
所
認
知
事
實
的
前
因
後
果
來
書
寫
，
須
具
體
寫
明
：
人
︵
當
事
人
︶
、
事
︵
事
實
經
過
︶
、
時
︵
發
生
的

時
間
︶
、
地
︵
發
生
地
︶
、
物
︵
標
的
物
︶
等
要
項
，
切
忌
曖
昧
不
清
。

4
 

字
句
應
力
求
簡
潔
，
避
免
使
用
過
度
情
緒
化
或
模
稜

x
6/

兩
可
的
語
句
，
若
不
熟
悉
法
律
，
可
委
託
律
師
代
為
撰

寫
，
以
免
喪
失
在
第
一
時
間
主
張
個
人
權
利
的
機
會
。

5
 

撰
寫
時
務
必
清
楚
寫
明
﹁
目
的
﹂
，
例
如
：
要
求
對
方
退
貨
、
賠
償
、
解
除
契
約
、
減
少
價
金
等
，
切
忌
含
糊
不
清
。

6
 

催
告
性
質
的
存
證
信
函
，
要
記
得
寫
上
期
限
，
例
如
：
﹁
請
於
文
到
三
日
內
︙
︙
逾

6m

期
則
本
人
將
訴
諸
法

律
︙
︙
﹂
，
也
就
是
要
求
對
方
在
某
日
前
答
覆
或
提
出
解
決
的
方
式
。
最
後
可
書
寫
對
方
若
不
予
以
善
意
的
回
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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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會
採
取
其
他
解
決
途
徑
，
如
訴
諸
法
律
訴
訟
或
報
警
處
理
等
。

7
 

最
後
再
加
上
﹁
特
此
通
知
，
希
即
回
覆
﹂
或
﹁
請
臺
端
自
重
，
幸
勿
自
誤
﹂
等
文
句
作
結
尾
。

#
 

﹁
備
註
﹂
欄
：
除
了
注
意
存
證
信
函
下
方
﹁
備
註
﹂
欄
的
各
項
說
明
外
，
萬
一
內
容
文
字
有
塗
改
增
刪
時
，
應
該

在
﹁
備
註
﹂
欄
內
註
明
訂
正
︵
刪
除
、
插
入
︶
何
字
，
並
由
寄
件
人
在
修
改
的
地
方
簽
章
，
而
且
每
頁
塗
改
增
刪

的
字
數
不
得
超
過
二
十
字
。

$

附
件
：  
附
件
必
須
以
和
存
證
信
函
本
身
有
關
的
文
件
為
限
，
若
正
本
有
附
件
，
副
本
也
須
具
備
。

四 

存
證
信
函
的
寄
發
與
查
閱

!

寄
發
：

1
 

存
證
信
函
須
準
備
一
式
三
份
，
除
寄
件
人
與
收
件
人
各
執
一
份
外
，
另
一
份
留
存
郵
局
，
以
備
日
後
須
訴
訟
或
有

糾
紛
時
可
依
此
證
明
。
如
寄
件
人
或
收
件
人
不
只
一
人
，
每
多
一
位
寄
件
人
或
收
件
人
時
，
均
須
多
準
備
一
份
。 

2
 

存
證
信
函
書
寫
完
成
後
應
詳
加
檢
查
，
並
在
每
一
份
存
證
信
函
上
簽
名
或
蓋
章
，
寄
件
人
則
須
帶
身
分
證
、
印

章
到
郵
局
以
雙
掛
號
寄
發
。

3

存
證
信
函
的
寄
件
人
與
收
件
人
住
址
，
必
須
和
信
封
上
記
載
的
相
同
。

4
 

存
證
信
函
以
雙
掛
號
郵
寄
後
，
須
向
郵
局
索
取
掛
號
收
執
聯
。
若
對
方
已
簽
收
，
寄
件
人
將
會
收
到
簽
收
回

執
，
也
可
到
郵
局
查
閱
簽
收
紀
錄
。

5

寄
發
存
證
信
函
須
掌
握
適
當
時
機
︵
法
律
時
效
、
合
理
催
告
時
間
︶
，
以
免
權
益
受
損
。

6
 

寄
件
人
持
有
的
存
證
信
函
、
郵
局
發
予
的
﹁
寄
送
收
據
﹂
，
及
事
後
收
到
的
﹁
回
執
證
明
﹂
都
很
重
要
，
務
必

妥
善
保
存
，
不
可
遺
失
。

@

查
閱
：

1
 

留
存
於
郵
局
的
存
證
信
函
副
本
，
自
交
寄
日
起
，
郵
局
會
保
存
三
年
。
在
三
年
保
存
期
限
內
，
寄
件
人
得
以
原
憑

證
向
原
交
寄
郵
局
申
請
查
閱
，
或
另
具
副
本
申
請
證
明
；
如
果
原
憑
證
遺
失
，
仍
可
用
寄
件
人
的
身
分
證
申
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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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 

三
年
保
存
期
滿
後
，
郵
局
會
銷
燬

j
3

存
證
信
函
，
但
是
蓋
有
郵
局
日
期
戳

t
j
i

章
及
編
號
的
存
證
信
函
副
本
，
仍
是
寄

件
人
在
訴
訟
上
強
而
有
力
的
證
據
。

五 
存
證
信
函
範
例

郵局存證信函用紙

郵局

副正
本

號存證信函第

（本欄姓名、地址不敷填寫時，請另紙聯記）

一、寄件人
姓名：王○○
詳細地址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一段○○號

二、收件人
姓名：李○○
詳細地址：臺北市忠孝西路二段○○號10樓

三、副本收件人
姓名：
詳細地址：

1
格

行
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

按一 本 人 前 於 民 國 年 五

一 百 年
五

月

月

二 日

十二 日

向 臺 端

臺 端

承
租 門二 牌 號 碼 臺 北 市 南 京 東 路 一 段 ○ ○ 號 店 面

三 詎 於 本 人 遷 入 後 未 達 一 週 ， 即 發 覺 天 花 板
，

四

嚴 重

漏 水 ， 影 響 本 人 執 業
五

甚 鉅 。 本 人 於
曾 以 電 話 與

六

聯 絡 ， 惟 不 見 臺 端
採 取 修 復 措 施 。

。

特 以 本 函
七

催 請 臺 端 於 三 日 內 履

行 民 法 第 四 百 二 十 九 條 之
八

修 繕 義 務 ， 逾 期 則 本
將 自 行 僱 請 相 關 廠人

本 將人

商 修 復
九

。 至 於 修 繕 費 用 ，
逕 自 一 百 零 七

一 百 零 七

零七

年 六 月 份 租 金 扣

本存證信函共    頁，正本    份，存證費    元，

經    郵局
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 本內容完全相同

副本    份，存證費    元，
附件    張，存證費    元，

加具副本    份，存證費    元，合計    元

十

除 ， 特 此
通 知 ， 希 見 覆即

印

副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 本內容完全相同

副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 本內容完全相同

正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 本內容完全相同

正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 本內容完全相同

註

備

經辦員
主管

騎縫郵戳

郵戳

騎縫郵戳

印

一、存證信函須送交郵局辦理證明手續後始有效，自交寄之日
      起由郵局保存之副本，逾三年期滿後銷燬之。

三、每件一式三份，用不脫色筆或打字機複寫，或書寫後複印
      、影印，每格限書一字，色澤明顯、字跡端正。

增刪
塗改二、在  頁  行第  格下       字
增刪

二、在  頁  行第  格下       字
增刪
塗改二、在  頁  行第  格下       字塗改 （如有修改填註本欄並蓋用

寄件人印章，但塗改增刪每
頁至多不得逾二十字。）

印

黏 貼

處

郵 票 或

郵 資 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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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啟

　事

一 
啟
事
的
意
義

凡
個
人
或
機
關
團
體
，
針
對
某
一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社
會
大
眾
有
所
聲
明
或
要
求
，
並
公
開
刊
載
於
報
紙
、
刊

物
、
網
站
，
或
在
電
視
、
廣
播
中
播
出
，
或
張
貼
於
公
共
場
所
、
街
頭
顯
眼
處
的
文
書
，
稱
為
﹁
啟
事
﹂
。

二 

啟
事
的
種
類

啟
事
依
性
質
可
分
為
以
下
三
大
類
：

!

公
布
類
：
將
事
實
向
社
會
公
告
，
使
大
眾
或
特
定
對
象
知
曉
該
事
，
例
如
：

1
 

喜
慶
啟
事
：
對
婚
嫁
、
壽
誕
、
開
幕
、
榮
升
、
膺

u
/

選
、
獲
頒
學
位
，
或
有
殊
榮
而
告
知
或
祝
賀
。
如
慶
賀
當
選

十
大
傑
出
青
年
等
。

2

喪
祭
啟
事
：
通
告
喪
事
或
祭
奠
事
宜
。

3

鳴
謝
啟
事
：
受
人
恩
惠
或
慶
賀
而
表
達
謝
意
。
如
感
謝
尋
獲
失
物
等
。

4

介
紹
啟
事
：
推
薦
人
才
，
或
推
薦
某
項
活
動
、
產
品
、
書
籍
、
將
上
映
的
電
影
等
。

5

遷
移
啟
事
：
通
告
公
司
行
號
或
個
人
遷
移
新
址
。

6

其
他
通
知
啟
事
：
個
人
或
團
體
對
外
界
宣
達
、
通
知
非
屬
上
述
五
項
分
類
之
通
知
事
項
。

@
 

聲
明
類
：
就
某
一
事
項
，
針
對
特
定
對
象
或
社
會
大
眾
進
行
公
開
的
聲
明
或
宣
示
，
此
項
通
常
與
法
律
行
為
有
關
。

1

聲
明
啟
事
：
宣
示
或
表
白
對
於
某
事
的
意
見
。
如
聲
明
作
廢
、
聲
明
終
止
委
託
、
聲
明
調
整
售
價
等
。

2

遺
失
啟
事
：
遺
失
證
件
後
聲
明
作
廢
，
以
便
請
求
補
發
或
免
除
法
律
責
任
等
。

3

更
正
啟
事
：
發
表
的
文
件
有
誤
，
用
以
更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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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警
告
啟
事
： 

對
某
人
或
某
部
分
人
進
行
事
前
的
告
誡
，
多
為
採
取
法
律
行
為
前
的
步
驟
。
如
警
告
捲
款
潛
逃

的
員
工
等
。

5

道
歉
啟
事
：
事
後
對
某
人
表
示
歉
疚
悔
改
，
多
為
和
解
的
條
件
或
方
法
。
如
酒
醉
失
言
後
公
開
致
歉
等
。

#
�

徵
求
類
：
公
開
向
社
會
徵
求
，
以
達
到
特
定
目
的
。

1

徵
求
啟
事
：
公
開
徵
求
人
、
物
。
如
徵
求
人
才
、
志
工
、
稿
件
、
物
資
等
。

2

租
售
啟
事
：
將
物
品
、
房
地
產
出
租
出
售
。
如
房
屋
出
租
等
。

3

尋
訪
啟
事
：
請
求
提
供
線
索
以
協
助
尋
找
人
、
物
的
下
落
。

4

懸
賞
啟
事
：
以
獎
金
或
獎
品
公
開
請
求
協
助
尋
找
失
聯
的
人
或
失
物
。

三 

啟
事
的
結
構

!
 

標
明
主
題
：
在
正
文
之
前
，
應
以
較
大
號
的
字
體
標
明
主
題
，
使
人
一
見
即
知
其
類
別
。
如
﹁
急
徵
人
才
﹂
、

﹁
徵
稿
﹂
等
。
現
在
報
紙
皆
有
分
類
廣
告
，
如
不
標
明
主
題
，
報
社
亦
會
分
類
刊
登
。

@
 

啟
事
事
實
：
將
某
一
特
定
事
項
的
聲
明
或
要
求
，
在
啟
事
內
容
中
詳
細
說
明
。
如
徵
求
人
才
的
啟
事
，
應
列
出
應

徵
人
員
的
資
格
、
手
續
、
日
期
、
名
額
以
及
待
遇
等
。

#
 

啟
事
目
的
：
應
將
啟
事
目
的
明
列
，
使
人
有
所
遵
從
或
引
起
讀
者
響
應
的
意
願
。
如
徵
求
歷
史
文
物
啟
事
：
﹁
倘3;

蒙
割
愛
，
當
致
重
酬
﹂
；
聲
明
啟
事
：
﹁
誠
恐
外
界
不
明
真
相
，
特
此
登
報
聲
明
﹂
。

$
 

啟
事
對
象
：
啟
事
雖
對
社
會
大
眾
有
所
宣
告
，
但
仍
有
其
特
定
的
對
象
。
如
結
婚
啟
事
：
﹁
特
此
敬
告
諸
親

友
﹂
；
警
告
啟
事
：
﹁
警
告
離
職
員
工○

○
○

﹂
；
道
歉
啟
事
：
﹁
敬
向○

○
○

先
生
道
歉
﹂
；
商
店
遷
移
新
址

啟
事
：
﹁
敬
請
舊
雨
新
知
不
吝
指
教
﹂
。

%
 

啟
事
人
具
名
：
此
為
必
須
的
條
件
，
以
宣
告
啟
事
者
為
何
人
。
如
私
人
則
列
具
姓
名
，
商
店
機
構
應
列
具
全
名
，

以
示
負
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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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 

啟
事
的
作
法

啟
事
與
一
般
文
章
不
同
。
一
般
文
章
篇
幅
可
長
可
短
，
彈
性
較
大
；
啟
事
則
因
受
人
、
地
、
時
、
事
等
種
種
限

制
，
而
不
能
暢
所
欲
言
。
啟
事
標
題
應
力
求
醒
目
，
字
體
宜
較
正
文
略
大
；
內
容
應
力
求
簡
短
明
確
、
謹
慎
嚴
正
，

切
忌
艱
澀
難
懂
。
凡
與
法
律
有
關
者
，
必
引
述
法
律
條
款
為
依
據
，
以
避
免
爭
議
或
誤
解
。 

五 

啟
事
的
範
例

!
 

公
布
類
：

1

喜
慶
啟
事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2

喪
祭
啟
事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故○
○
○

︵○
○

︶

先
生 

於
中
華
民
國○

○
○

年○

月○

日
上
午○

時

病
逝
於
美
國○

○

州○
○

寓
所
旅
臺
友
好

訂
於
本
年○

月○

日
︵
星
期○

︶
上
午
九
時
至
十
一
時
在○

○

市○
○

路

○
○

寺
舉
行
追
悼
會
敬
請

諸
友
好
準
時
與
祭
為
荷

 
○

故○
○

先
生
追
悼
會
籌
備
會
啟

 

連
絡
處
： ○

○

市○
○

路○

段○
○

號

 

電
話○

○

｜○
○
○
○
○
○
○

結婚啟事
我倆已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五日

在日本北海道水教堂結婚　特此敬告

諸親友 
  車愛光　

敬啟
 潘柳黛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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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 

聲
明
類
：

1

聲
明
啟
事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2

遺
失
啟
事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3

更
正
啟
事
：

　

商標註冊權聲明
本廠出品之大象牌風衣行銷已久，大象商標已於商標

局註冊在案。近日發現有非本廠所出品之大象牌風衣流通

市場，所用商標與本廠無異，顯然有意冒充。為此特登報

聲明，有關廠方必須於二十日內收回贗贗品並登報致歉，逾

期將依法起訴。

 ○○製衣廠啟

 二○一八年○月○日

○○報更正啟事 
有關二月二十四日報導中泰陶瓷倒閉一事，中泰陶瓷股

份有限公司表示：該公司雖未繼續生產磁磚，但迄今仍在經

營中。因此依該公司要求更正如下：「中泰陶瓷股份有限公司

迄今仍經營中，未發生倒閉之事實。」

遺失啟事
遺失中華民國護照，護照號碼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聲

明作廢

 ○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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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 

聲
明
類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#
 

徵
求
類
：

4

道
歉
啟
事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1

徵
求
啟
事
：

○○公司徵英文祕書啟事
凡大專外文科系畢業，英文程度良好並擅長中英文打字，有

意應徵者，請備妥自傳，說明希望待遇，連同簡歷表一份、最近二

吋半身照片一張，於六月卅日前寄臺北郵政○○號信箱。合則函

約面試，否則原件退還。

 ○○公司　人事室啟

道歉啟事
為私印○○日曆記事本，謹向○○博物館及董事長

○○○先生致歉。

○○博物館所編印之○○日曆記事本，今年版由○○文化

事業公司設計、攝影、製作後，交由本廠承印。交貨後本人未徵

得○○及○○博物館同意，自行就原版更換部分圖片插頁，改變

使用於其他公司印件中，事為○○博物館發覺，復經○董事長及

○○公司諒解不予追究，除感謝外，特此登報道歉。

 ○○印刷廠　負責人○○○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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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賞啟事
懸賞金額：新臺幣伍仟元整

懸賞事由：請求協尋黃色土狗（N a n c y ）
遺失地點：高雄市鳳山高商附近

遺失時間：5 月 1 9 日 晚間約八點三十分
小狗特徵： 戴有兩條項圈：深棕色皮質項圈、黃色橡膠項圈，鼻

子為膚色帶有黑點、右前腳關節處有疤、前腳肩胛骨

部位的毛為白色

聯絡電話：0 9 1 0 - 1 23 - 4 5 6   ( 24 H )
愛犬照片如下：

 

2

懸
賞
啟
事
：



1 3 0

職
校
國
文 6

參
、
廣

　告

一 

廣
告
的
意
義

﹁
廣
告
﹂
一
詞
，
顧
名
思
義
就
是
﹁
廣
為
告
知
﹂
的
意
思
。
廣
告
須
透
過
適
當
的
媒
體
，
傳
遞
經
過
設
計
的
訊

息
，
以
期
達
到
傳
播
其
商
品
、
服
務
或
觀
念
等
特
定
的
廣
告
目
的
。

二 

廣
告
的
類
型

1
 

消
費
性
廣
告
：
藉
由
各
種
傳
播
媒
體
，
以
廣
大
消
費
群
眾
為
對
象
，
介
紹
或
促
銷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、
樂

等
相
關
產
品
。

2
 

形
象
廣
告
：
機
關
團
體
或
企
業
向
公
眾
展
示
理
念
、
企
業
實
力
、
社
會
責
任
感
和
使
命
感
，
以
及
實
際
執
行
的

成
效
，
藉
以
建
立
或
增
強
品
牌
風
格
、
傳
達
機
關
團
體
的
精
神
理
念
，
以
提
升
大
眾
對
它
的
信
任
感
。

3

活
動
廣
告
：
為
推
廣
或
宣
傳
某
項
活
動
所
製
作
的
廣
告
。

4

公
益
廣
告
：
為
推
廣
或
宣
傳
公
益
活
動
所
製
作
的
廣
告
。

三 

廣
告
媒
體

廣
告
必
須
藉
由
媒
體
來
傳
達
訊
息
，
不
同
的
媒
體
有
不
同
的
傳
播
方
式
、
傳
播
對
象
、
傳
播
效
益
，
因
此
選
擇

適
當
的
傳
播
媒
體
，
才
能
提
升
廣
告
的
效
果
。

!
 

印
刷
品
廣
告
：

1
 

傳
單
：
通
常
以
文
字
或
附
上
圖
片
，
將
銷
售
的
商
品
及
相
關
資
訊
印
在
傳
單
上
，
僱
人
分
發
或
以
夾
報
方
式
發
送
。

2

報
紙
：
由
於
報
紙
發
行
量
大
、
普
及
率
高
、
即
時
性
強
，
所
以
讀
者
多
，
效
果
良
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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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雜
誌
：
雜
誌
上
的
廣
告
印
刷
精
美
，
容
易
引
人
注
意
；
且
閱
讀
期
較
長
，
可
收
反
覆
刺
激
讀
者
的
效
果
。

4

型
錄
：
型
錄
印
有
產
品
內
容
、
促
銷
資
訊
、
市
場
狀
況
，
通
常
資
訊
完
整
，
圖
文
並
茂
。

5
 

其
他
：
通
常
由
單
一
的
公
司
行
號
或
個
人
︵
如
候
選
人
︶
所
印
製
，
如
日
曆
、
桌
曆
、
農
民
曆
、
記
事
本
等
。

@

影
視
媒
體
廣
告
：

1
 

廣
播
：
無
線
電
廣
播
廣
告
具
行
動
性
及
方
便
性
，
在
行
車
、
步
行
或
從
事
室
內
、
戶
外
工
作
時
皆
可
收
聽
，
成

效
頗
大
。

2
 

電
視
：
因
能
深
入
家
庭
，
且
有
動
態
的
彩
色
畫
面
，
配
以
聲
情
相
稱

t
4/

的
口
語
、
優
美
的
音
樂
，
甚
至
有
簡
單
生

動
的
情
節
，
將
商
品
生
動
的
呈
現
給
觀
眾
，
收
效
頗
佳
。

3
 

網
路
：
網
路
廣
告
已
是
新
興
的
廣
告
傳
播
形
態
，
利
用
網
路
無
遠
弗
屆
、
多
媒
體
影
音
效
果
、
人
氣
快
速
聚

集
、
人
際
互
動
等
特
性
，
往
往
達
到
大
量
宣
傳
的
效
果
。

4
 

多
媒
體
：
如
紐
約 

時
代
廣
場
、
臺
灣
各
大
百
貨
公
司
或
市
政
府
廣
場
，
以
及
大
型
交
叉
路
口
，
均
可
見
大
型
L E D

顯
示
面
板
所
播
放
的
多
媒
體
廣
告
。

#

日
用
品
廣
告
：
將
廣
告
印
在
日
用
品
上
。
如
打
火
機
、
紙
扇
、
帽
子
、
面
紙
包
、
手
提
袋
、
背
心
等
。

$
 

交
通
工
具
廣
告
：
在
計
程
車
、
公
車
、
捷
運
︙
︙
內
部
或
外
部
，
張
貼
或
懸
掛
廣
告
；
有
時
也
會
在
車
上
裝
設
廣

告
看
板
或
旗
幟
，
配
上
擴
音
器
沿
途
播
放
。

%

其
他
廣
告
：
在
商
店
外
牆
、
橋
頭
、
高
速
公
路
旁
，
設
立
廣
告
看
板
。

四 

廣
告
文
案
的
寫
作

廣
告
的
內
容
通
常
包
括
文
字
、
圖
片
、
影
像
、
色
彩
、
聲
音
、
設
計
、
攝
製
等
要
素
，
以
下
僅
就
廣
告
文
案
加

以
說
明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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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
寫
原
則
：

1
 

文
字
精
準
有
力
：
廣
告
每
每
以
篇
幅
大
小
或
秒
數
多
寡
計
費
，
為
求
減
省
成
本
，
文
字
的
使
用
必
須
力
求
精

鍊
，
呈
現
出
廣
告
的
主
題
與
訴
求
。

2
 

創
意
獨
特
新
穎
：
廣
告
若
枯
燥
呆
板
，
落
入
俗
套
，
便
無
法
吸
引
觀
眾
的
興
趣
和
注
意
；
有
創
意
才
可
以
吸
引

更
多
目
光
，
達
到
更
佳
的
廣
告
效
果
。

3
 

充
分
了
解
行
銷
主
體
與
廣
告
對
象
：
文
案
撰
寫
者
必
須
清
楚
該
項
產
品
的
特
色
、
內
涵
，
以
及
訴
求
的
廣
告 

族
群
。

4
 

掌
握
傳
播
媒
體
的
特
性
：
不
同
的
傳
播
媒
體
有
其
不
同
的
特
性
，
充
分
掌
握
其
特
性
才
能
達
到
事
半
功
倍
的 

效
果
。

@

廣
告
文
案
的
結
構
：

一
般
而
言
，
廣
告
文
案
沒
有
固
定
的
結
構
，
以
下
幾
項
要
素
可
單
獨
或
混
合
運
用
：

1
 

主
標
題
：
此
為
廣
告
文
案
的
主
體
，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傳
達
廣
告
訊
息
，
吸
引
消
費
者
注
意
，
進
而
閱
讀
廣
告
文

案
的
內
容
。
通
常
字
數
較
少
、
字
體
較
大
，
字
型
也
會
比
較
搶
眼
。

2
 

副
標
題
：
主
要
作
用
在
銜
接
主
標
題
的
訴
求
，
呈
現
廣
告
的
事
實
，
並
強
化
主
標
題
和
廣
告
的
內
容
。
字
體
通

常
會
比
主
標
題
小
一
些
。

3
 

內
文
：
主
要
用
來
敘
述
廣
告
的
詳
細
內
容
，
除
了
延
續
標
題
和
副
標
題
的
訴
求
之
外
，
進
一
步
詳
細
解
釋
廣
告

的
主
題
，
適
時
切
入
重
點
，
以
解
答
消
費
者
的
疑
問
，
並
加
深
對
產
品
的
印
象
。 

4
 

標
語
：
標
語
最
主
要
的
功
能
，
在
於
以
精
簡
的
文
字
傳
達
公
司
企
業
的
形
象
、
理
念
或
是
產
品
的
特
點
，
讓
消

費
者
可
以
琅
琅
上
口
，
甚
至
深
植
人
心
。
因
此
，
簡
短
、
清
楚
、
易
記
是
標
語
寫
作
的
原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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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 

廣
告
文
案
範
例

主標題

副標題

內文

飄 香 國 際 的 臺 灣 熱 門 飲 品 - 珍 珠 奶 茶

晶瑩剔透 飽滿的每一顆珍珠  都是用心熬煮的結晶

珍珠奶茶  在臺灣是很本土化的飲品

在今年已進軍國外市場  彷彿搖身成為時尚的珠寶  在國際閃閃發亮

  藉由「珍珠奶茶」，將「臺灣」行銷至世界之創意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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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練
習

應
一
、
單
一
選
擇
題
： 

︵ 

　 

︶1
 

﹁
存
證
信
函
﹂
是
經
由
哪
一
個
機
關
證
明
﹁
發
信
日
﹂
、
﹁
收
信
日
﹂
及
﹁
發
信
內
容
﹂
的
一
種

證
明
函
件
？
　

A

郵
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B

警
察
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C

區
公
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D

地
方
法
院
　

︵ 

　 

︶2
 

下
列
關
於
﹁
存
證
信
函
﹂
的
書
寫
說
明
，
何
者
正
確
？
　

A

可
以
依
據
個
人
的
需
求
，
修
改
郵
局
販
售
的
存
證
信
函
格
式
後
書
寫

B

存
證
信
函
的
書
寫
與
一
般
作
文
大
同
小
異
，
首
行
須
空
兩
格
後
開
始
書
寫

C

為
達
到
效
果
，
宜
用
激
烈
的
威
嚇
語
詞
，
以
達
到
法
律
上
意
思
表
示
與
催
告
的
目
的

D

內
容
宜
寫
明
人
、
事
、
時
、
地
、
物
等
，
愈
具
體
愈
好
，
並
於
限
期
內
請
對
方
處
理

︵ 

　 

︶3
 

下
列
有
關
﹁
存
證
信
函
﹂
的
寄
發
與
查
閱
的
說
明
，
何
者
錯
誤
？
　

A

除
寄
件
人
與
收
件
人
各
執
一
份
外
，
另
一
份
留
存
郵
局

B

書
寫
完
成
後
應
詳
加
檢
查
，
並
須
在
每
一
份
存
證
信
函
上
簽
名
或
蓋
章

C

以
雙
掛
號
郵
寄
後
，
一
定
可
以
收
到
收
件
人
的
簽
收
回
執

D

寄
件
人
得
憑
原
憑
證
在
三
年
內
，
申
請
查
閱
留
存
於
郵
局
之
副
本 

︵ 

　 

︶4
 

曉
明
於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收
到
一
封
存
證
信
函
，
請
閱
讀
以
下
存
證
信
函
的
內
容
後
，
判
斷
下
列
選

項
何
者
正
確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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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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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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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啟
者
：
臺
端
於
民
國
一
百
零
七
年
五
月
十
日
十
一
時
十
二
分
許
，
於
新
北
市
虎
口
路

二
十
六
號
前
不
慎
撞
傷
本
人
，
臺
端
並
於
民
國
一
百
零
七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同
意
以
新
臺
幣
參

萬
元
和
解
。
惟
迄
今
已
逾
約
定
賠
償
期
限
十
日
，
仍
未
見
臺
端
履
約
之
承
諾
，
限
於
收
到
此

函
十
日
內
回
覆
處
理
方
式
，
若
仍
逾
期
不
回
函
，
本
人
將
提
出
相
關
刑
事
、
民
事
訴
訟
，
請

臺
端
自
行
參
採
。
特
此
通
知
，
希
即
見
覆
。

A
對
方
拒
絕
車
禍
賠
償
、
和
解
的
條
件

B

曉
明
與
對
方
溝
通
不
良
或
缺
乏
賠
償
的
誠
意

C

若
曉
明
未
在
對
方
提
出
的
期
限
內
回
應
，
對
方
只
能
自
認
倒
楣

D

曉
明
若
不
想
被
告
，
必
須
在
五
月
三
十
日
以
前
與
對
方
完
成
和
解

︵ 

　 

︶5
 

下
列
有
關
﹁
啟
事
﹂
的
敘
述
，
何
者
正
確
？
　

A

具
名
：
為
避
免
不
明
人
士
騷
擾
，
可
不
具
名

B

內
容
：
具
有
法
律
約
束
力
，
故
書
寫
時
不
可
不
慎

C

方
式
：
為
求
慎
重
，
只
能
以
書
面
陳
述
的
方
式
呈
現

D

對
象
：
個
人
或
團
體
，
對
社
會
大
眾
、
一
部
分
人
或
某
一
個
人
均
可

︵ 

　 

︶6
 

下
列
廣
告
詞
深
具
創
意
與
巧
思
，
其
中
廣
告
的
產
品
或
訴
求
，
何
者
有
誤
？
　

A

﹁
肝
苦
誰
人
知
﹂—

保
健
食
品
廣
告
　

B

﹁
想
像
力
是
你
的
超
能
力
﹂─

─

電
信
公
司
廣
告
　

C

﹁
我
不
認
識
你
，
但
是
我
謝
謝
你
﹂—

公
益
廣
告

D

﹁
什
麼
都
有
，
什
麼
都
賣
，
什
麼
都
不
奇
怪
﹂—

拍
賣
網
站
廣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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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 

　 

︶7
 

警
告
標
語
：
﹁
香
菸
銷
肺
者
請
自
重
！
﹂
巧
妙
運
用
同
音
異
義
字
而
達
成
廣
告
效
果
。
下
列
何
者

亦
使
用
同
樣
的
技
巧
？
　

A

鑽
石
恆
久
遠
，
一
顆
永
留
傳
　

B

戰
鬥
，
戰
痘
，
只
要
青
春
不
要
痘

C

世
界
上
最
重
要
的
一
部
車
是
爸
爸
的
肩
膀
　

D
肝
要
是
好
，
人
生
是
彩
色
的
；
肝
要
是
不
好
，
人
生
是
黑
白
的
　

︵ 

　 

︶8
 

下
列
流
行
廣
告
及
其
意
涵
的
詮
釋
，
何
者
有
誤
？
　

A

﹁
幻
滅
是
成
長
的
開
始
﹂—

不
經
一
事
，
不
長
一
智

B

﹁
心
動
不
如
馬
上
行
動
﹂—

臨
淵
羨
魚
，
不
如
退
而
結
網
　

C

﹁
不
在
乎
天
長
地
久
，
只
在
乎
曾
經
擁
有
﹂—

剎
那
，
即
是
永
恆
　

D

﹁
要
刮
別
人
的
鬍
子
，
先
把
自
己
的
刮
乾
淨
﹂—

不
患
人
之
不
己
知
，
患
不
知
人
也
　

二
、
進
階
練
習
：

請
根
據
廣
告
文
案
撰
寫
的
原
則
與
結
構
，
為
某
一
產
品
設
計
一
則
廣
告
。
可
圖
文
兼
備
，
亦
可
僅
見

文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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